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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建立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根据国家长江办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本细则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确保我省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
第二条   本细则涉及岸线、河段、区域和产业四个方面，适用于我省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存量项目参照本细则逐步调整。
第二章 主要内容
第三条  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和省级港口布局规划以及港口总体规划的码头项目。对不符合港口总体规划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码头工程（含舾装码头工程）及其同时建设的配套设施、防波堤、锚地、护岸等工程投资主管部门不得审批或核准。码头工程建设项目需要使用港口岸线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港口岸线使用的管理规定办理港口岸线使用手续。未取得岸线使用批准文件或者岸线使用意见的，不得开工建设。禁止建设不符合《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的过长江通道项目。
第四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资建设以下项目：
（一）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开发、索道建设、会所建设等项目；
（二）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火力发电建设项目；
（三）社会资金进行商业性探矿勘查，以及不属于国家紧缺矿种资源的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的设施建设；
（四）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展览基地建设项目；
（五）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观的建设设施；
（六）对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产生重大影响、改变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原真性、破坏自然景观的设施；
（七）其他不符合自然保护区主体功能定位和国家禁止的设施。
第五条  机场、铁路、公路、水利、航运、围堰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的选址选线应多方案优化比选，尽量避让相关自然保护区域、野生动物迁徙洄游通道；无法避让的，应当采取修建野生动物通道、过鱼设施等措施，消除或者减少对野生动物的不利影响。
第六条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内、不得新建、扩建下列项目、设施或者建筑物：
（一） 各类开发区；
（二） 索道、缆车、铁路、水库、高等级公路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三） 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等住宿疗养设施；
（四）大型文化、体育和游乐设施；
（五） 其他与核心景区资源、生态和景观保护无关的项目、设施或者建筑物。
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  
第七条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水，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拆除；不得设置与供水需要无关的码头，禁止停靠船舶；禁止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它废弃物；禁止设置油库；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禽畜、网箱养殖活动。
第八条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投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原有排污口必须削减污水排放量，保证保护区内水质满足规定的水质标准；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第九条 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从事围湖造田造地等投资建设项目。
第十条 禁止在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开(围)垦湿地、挖沙、采矿、采石、取土、修坟以及生产性放牧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的紧急防汛期采取的紧急措施除外。
第十一条 禁止在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第十二条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岸线保护区（以下简称“岸线保护区”）应根据保护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划期内禁止建设可能影响保护目标实现的建设项目。按照相关规划在岸线保护区内必须实施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供水、航道整治、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等事关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的建设项目，须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许可程序。
第十三条  禁止在岸线保护区内投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已建重要枢纽工程以外的项目。禁止在岸线保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航道稳定以及保护生态环境以外的项目。
第十四条  禁止在《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划定的河段保护区、保留区内投资建设不利于水资源及自然生态保护的项目。
第十五条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投资建设除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军事国防项目以及农牧民基本生产生活等必要的民生项目以外的项目。
第十六条  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省级高速公路、连接深度贫困地区直接为该地区服务的省级公路和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以下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等建设项目，涉及农用地转用或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十七条  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因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等需要调整的，按有关程序报批。因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需要，在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经依法批准后予以安排勘查项目。
第十八条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长江干流湖南段、湘资沅澧四水干流及洞庭湖）岸线1公里范围（指长江干支流岸线边界（即水利部门河道管理范围边界）向陆域纵深1公里）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合规园区（详见附录）外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高污染项目。鼓励长江干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搬入合规园区。
第十九条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现代煤化工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
第二十条   新建乙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等石化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批准的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核准。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乙烯、对二甲苯（PX）、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项目，禁止建设。
第二十一条  新建煤制烯烃、煤制对二甲苯（PX）等煤化工项目，按程序核准。新建年产超过100万吨的煤制甲醇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禁止建设。
第二十二条  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项目。
第二十三条  对不符合要求的落后产能项目，依法依规退出；对最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要严格执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第二十四条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要求的严重过剩产能行业（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的项目。
第二十五条  各地方、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办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的建设审批手续，对确有必要新建的，必须严格执行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实施减量或等量置换，依法依规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  高污染项目应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等有关要求执行。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各市州人民政府和相关省直厅局各负其责，确保实施细则的落实落地。省委督查室、省政府督查室联合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实施细则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第二十八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党政领导干部落实负面清单实施细则情况纳入党委和政府督查督办重要内容，一并进行督促检查。
第二十九条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落实实施细则不力的，按照有关程序追责。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实施细则涉及事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有更加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一年，试用期满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修订。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负责实施细则的解释。







附录：

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合规园区表
	园区名称
	所在市（区）
	批准时间
	园区
级别
	核准面积
（公顷）
	主导产业

	岳阳绿色化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岳阳市云溪区
	2003.7
	省级
	298.33
	石化、化工、医药

	宜章氟化学循环工业集中区
	郴州市宜章县
	2012.1
	省级
	258.1
	氟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

	湖南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
	衡阳市石鼓区
	2006.4
	省级
	777.34
	盐卤化工及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湖南临湘工业园区
	岳阳市临湘市
	2006.4
	省级
	435.46
	建材、化工、有色冶金

	洪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市
	2012.11
	省级
	471.57
	基础化工、精细化工、建材



以上仅为目前我省已审批的以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园区，新审批的以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省级园区也将包含。
